昆明市行政审批事项单项表

	行政审批事项

	事项名称
	    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征收、返退

	办件承诺
	1天

	办件类别
	即办件

	窗口联系电话
	3149829、3149836

	申办范围

	1、市级及市级以上财政投资项目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由市建设局负责。

2、市发改委批复立项的总投资3000万元以上项目（区级及区级以下财政投资项目除外）由市建设局负责。

	申办表格
	持交费收据办理

	申办材料
	1、缴款通知单（原件）；
2、返退审批表；
3、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或质监部门出具的证明；
4、工程预决算书；

5、退费单位法人证书或法人委托函及办理人员身份证明。

	办理程序
	1、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由市规划局窗口代收，预缴标准按建筑面积征收，框架结构7元/平方米，砌体结构6元/平方米，难以计算面积的按0.03元/标砖收取（属教育事业项目可免收，但建设单位须承诺使用新墙材，对违反承诺的单位责令追缴）；

2、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缴款通知单在市建设局窗口办理；

3、返退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在东风东路47号建筑大厦11楼市墙改办办理，返退时间为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后办理。

	收费依据、标准
	

	法律法规依据
	财政部、经贸委财综[2002]55号《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


                                               年    月     日

单位确认盖章：

领导确认签字：

